
校办发〔2021〕13 号

关于印发《合肥职业技术学院

信息化绩效考核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部门、各二级学院：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信息化绩效考核管理暂行办法》经校长办公

会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

2021 年 5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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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职业技术学院信息化绩效考核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提高合肥职业技术学院教育信息化水平，保证

学校公共数据平台数据流的畅通，促进学校信息系统应用评价工作

的全面落实，实现“以评价促应用、以应用促发展”的目标，依据

学校公共数据平台和信息系统应用推动的需要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用以促进学校公共数据平台的数据完整性、准确

性和及时性，保障基础数据的规范，提高信息系统数据质量，规范

信息系统绩效考核工作的基本原则、组织保障、管理流程和评价标

准。

第三条 学校各部门应逐步将相关信息系统实用化评价工作和系

统数据质量管理纳入本部门日常工作考核中。

第四条 本办法适用于全校各二级学院、党政群团部门和教学辅

助单位。

第二章 基本原则

第五条 信息系统应用评价主要目的是全面检验已建信息系统的

应用水平、运行情况及支撑效果，促进各部门深入持续应用信息系

统，确保数据流、业务流的协调一致、完整统一，全面提高信息系

统的应用水平，为学校各单位的工作提供有力的支撑。



第六条 学校公共数据平台的数据质量考核主要覆盖与学生、教

职工日常工作和学习密切相关的各类数据，其中学生数据包括教务

数据、学工数据；教职工数据包括人事数据、工资数据、教学数据、

科研数据。

第七条信息系统绩效考核以提升信息化支撑学校各部门的工作

效率为最终目的，遵循以数据完整性和及时性为考察重点、客观公

正和动态优化的原则，在考核过程中深化信息系统应用。

（一）重点突出原则。评价标准既体现全面性，又进行必要简化、

重点关注成熟的关键指标。

（二）客观公正原则。侧重客观性标准、以数据库更新时间及真

实数据为唯一准则，减少主观性标准。评价指标按照评估标准计算

生成。

（三）动态优化原则。根据信息化建设运行新需求对评价指标及

时调整优化、不断完善。

第三章 组织保障

第八条 信息系统应用评价工作由学校网络安全与信息化领导小

组负责，领导小组办公室具体执行，各二级学院和职能部门负责完

善梳理本单位数据，提交完成情况的书面材料。

第九条 网络安全与信息化领导小组负责对评价工作进行全程指

导，对评价中重大问题进行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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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组织开展相关系统的具体评价标准

制定与完善、评价等工作。

第四章 评价标准

第十一条 各单位信息化应用评价指标见附件 1，信息系统应用评

价指标见附件 2，信息系统评价标准按照时间节点和数据完整性（业

务线上办理率）进行分类考察，其中时间节点权重为 30%，数据完整

性（业务线上办理率）权重为 70%。

第十二条 考核的信息系统包括人事系统、学工系统、教务系统、

后勤服务系统、协同办公系统、采购管理系统、技能大赛管理系统、

财务系统、资产管理系统、实验室、实训中心等管理系统。

第十三条 信息系统应用评价指标整体以百分制计算各部分得

分，得分分别与其对应权重相乘得到各自评价得分，再将各自评价

得分合计得到整体分数。

第五章 工作程序

第十四条 满足评价分数 60 分以上，视为达标通过。评价得分 80

分以上为良好，评价得分 90 分以上为优秀，信息化考核未通过部门，

根据评价报告进行整改。信息化绩效考核结果作为部门和二级学院

年度综合考核评价指标之一。

第十五条 信息化应用和信息系统应用评价流程如下：

（一）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布评分时间及评价内容。



（二）在规定时间内，部门按照评价标准上交书面资料总结部门

数据完成情况。

（三）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材料对数据完整性及完成时间节点核

对，将评价报告送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审核。

（四）审核通过后由领导小组办公室通过学校网站进行公示。

第六章 附则

第十六条 本评价办法由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